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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房屋租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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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盖公章）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房屋租赁项目 

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述及批复文件
（一）项目概述：《 2024年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房屋租赁合同》，因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原有员工13人，现新增员工6人，供电所自有值班休息室3间，对外租赁10间，现有新增6人无法安排值班休息室，需对外租赁房屋，供6人值班休息室使用。合同签订时间为8个月（2024年05月0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计划租赁凤庆县三岔河街子（供电所附近）房产作为三岔河供电所员工值班休息室。
（二）立项批复文件：后勤专业“小散杂”项目采购审批表
（三）资金落实情况： 已落实 
（四）预计采购金额：人民币3.2万元

（五）资金类别：租赁费
（六）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3.2万元

（七）项目专业类别： 服务 
（八）需求部门：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
二、采购范围及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内容
	数 量
	地址
	概算金额

（元）
	工期/服务期限

	1
	2024年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房屋租赁项目


	员工值班休息室
	6
	凤庆县三岔河乡街子（供电所附近）
	32000.00
	合同签订之日起8个月


三、采购方式及成交标准

采购方式：零星采购。

采用零星采购的相关依据：该项目不在集中采购目录及电商化采购范围内，属于“小散杂”采购目录，详见《关于明确云南电网公司2023年后勤专业“小散杂”项目采购策略的通知》（综合服务〔2023〕9号），按照文件要求通过零星采购方式组织实施。
成交标准：质量和服务满足采购方案（技术规范书）要求且报价最低者成交。

是否指定供应商：否。

四、资质要求
1.凤庆县三岔河乡街子（供电所附近）房屋合法产权所有人，提供房产证。

2.产权人及共有人（如有）的身份证、产权人及共有人（如有）同意出租房屋承诺书。

3.房屋详情照片。
五、其他要求
1.租赁房屋6间，出租人须按时向承租人交付房屋，且租赁期内不得分租，转租须取得承租人同意。

2.在租赁期，非因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房屋损坏或者出现质量的，由出租人负责修理，出租人应在接到承租人维修通知后12小时内对房屋进行维修。出租人不按前述约定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有权自行维修或委托第三方维修，因此产生的费用由出租人承担。因维修房屋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在不改变房屋主体结构和影响房屋建筑安全的情况下，可对租赁房屋进行装饰、装修。

3.如需对租赁房屋设定抵押权或转让的，应提前30日书面通知承租人。

4.出租人应在承租人付款前10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承租人有权迟延支付相应价款，出租人因此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如出租人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向承租人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取得承租人书面同意后，可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其他发票。
六、付款方式

出租人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提交相关支付凭证，一次性完成费用结算。

零星采购风险提示表

	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4年临沧凤庆供电局三岔河供电所房屋租赁项目

	
	申请编号
	 LXCG0500062001763076

	
	项目类别
	服务
	项目概算金额

（元）
	32000.00

	
	采购部门

（项目单位）
	临沧凤庆供电局
	承办人
	杨燕兰

	风险提示内容
	1.采购项目资金来源是否已落实。
	是☑/否□

	
	2.是否存在“拆分项目、化整为零”的情况。
	是□/否☑

	
	3.是否存在“违规设置采购门槛”的情况。
	是□/否☑

	
	3.是否存在“先实施后采购”的情况。
	是□/否☑

	
	4.是否已知悉本表附件“附录”中的全部内容。
	是☑/否□

	
	5.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是□/否☑

	具体情况说明
	无。

	提示：本着对组织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原则，鼓励省公司集中采购项目的当事人及时主动将收受的钱物交公司监察部按规定处理，按当事人主动上交认定。各单位授权采购的项目中的当事人及时主动将收受的钱物交本级纪委，经审核同意后转交公司监察部按规定处理，按当事人主动上交认定。

	采购部门（项目单位）项目承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

1.风险提示内容中某个项目有不符合要求的条款，必须在“具体情况说明”栏中予以详细说明；若不存在问题，请填“无”。
2.本表由采购部门（项目单位）项目承办人填写并做好管控，采购归口管理部门保存。
3.其他附件：附录。

附录：
一、需求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网省两级集中采购目录，禁止越权采购、拆分项目、化整为零：

（1）已列入网、省两级集中采购目录(含电子商城专区目录)类别的工程、服务、货物，各单位须严格执行集采结果，禁止采用零星采购。
    （2）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的工程、服务、货物，同一类别全年累计采购金额在5万元以上，由各专业部门整合后省级集采。（工作要求：同类项目应由市局项目管理部门统筹发起采购，统筹后估算金额达5万元及以上需报公司专业归口管理部门组织采购，各单位（部门）禁止拆分项目、“化整为零”）
    （3）未列入集中采购目录范围内的工程、服务、货物，同一类别全年累计采购金额在5万元以下，原则上通过零星采购方式开展。

二、所有参加非招标采购的工作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严禁有下列行为：

（1）私下接触供应商及与采购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2）明知本人的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本项目的采购，不主动回避的；

（3）收受供应商、中介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4）向供应商透漏采购文件的评审、成交供应商的推荐等情况；

（5）采购工作组成员与参与谈判的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自身为参与谈判供应商职工，不主动回避的；

（6）其他违反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的行为。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限制正当竞争的行为：

（1）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的法人或者组织参加谈判（询价）采购；

（2）对潜在供应商实行歧视待遇、差别待遇、行业限制、地域限制；

（3）其他限制正当竞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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